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(试行)

全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

按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(试
行)———全科培训细则»要求和培训基地认定标准总则规定,制订本细则.

一、全科临床培训基地

(一)全科临床培训基地基本条件

１􀆰三级甲等综合医院,科室设置齐全,至少设置以下科室:内科、外科、妇产

科、儿科、急诊科、全科(或具有全科医疗功能的科室,如老年科、综合保健科等)、
皮肤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精神科、感染疾病科、中医科、医学影像科、检验医学科、
康复医学科等.未设置妇产科、儿科、精神科、感染疾病科、中医科的医院可与相

关专科医院联合申报.

２􀆰全科专业基地所在医院规模

(１)总床位数≥５００张;年门诊量≥４０万人次,年急诊量≥２万人次,年出院病

人数≥１万人次.
(２)收治的病种数应满足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(试行)———全科

培训细则»要求.
(３)科室需配备的医疗设备应符合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(试

行)»相关专业细则中的各项要求.
(４)有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,具备可满足教学、实践操作等使用的临床技能

模拟训练设备.
(５)医疗工作量:内科、外科、全科、妇科和儿科等主要培训科室,每名带教的

指导医师在病房工作管理５张病床以上,门诊工作日接诊２０名以上患者,急诊工

作日接诊１５名以上患者.

３􀆰医院主管领导需经全科医学相关知识培训,对全科医学有较清晰和全面的

认识.
(二)全科临床培训基地师资条件

１􀆰 人员配备

(１)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比例为１∶２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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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全院有不少于５名负责全科医学教学的骨干师资,其中,必备科室(内科、
外科、妇产科、儿科、急诊科)每个科室至少１人;师资队伍中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

术职务比例不少于１/３.

２􀆰 指导医师条件

(１)应接受省级及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认可的机构组织的师资培训,并获

得师资培训证书.
(２)理论课授课教师具有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副高及以上职称;临床教学指

导医师应具有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、主治医师及以上资格.
(３)有临床带教经验,掌握和熟悉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(试

行)———全科培训细则»要求.
(４)具有良好的人际交流能力,团队合作精神与教学能力.
(５)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,能指导学员进行科研工作.
(６)热心于全科医学教学工作,取得全科师资资格后能够保证指导培训对象

的教学时间,每年必须参加全科医学师资继续教育、不断提升教学水平.
(７)每个月指导或参与社区卫生实践工作不少于半天.

３􀆰 专业基地负责人条件

(１)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,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,从事本专业的医疗、科研

和教学工作超过１５年.
(２)具有良好的教学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.

二、全科基层实践基地

(一)基层医疗机构标准

１􀆰 基层医疗机构基本条件

(１)为辖区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、在当地具有示范作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或乡镇卫生院,设有全科和预防保健科.能够按照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

标准(试行)———全科培训细则»的要求完成实践教学任务.
(２)辖区服务人口数原则上不应小于５万,每名指导医师经常联系的服务对

象不少于２００人.
(３)社区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完善.
(４)与上级医院建立有定点协作关系或双向转诊关系.
(５)有教室(会议室)、图书室、黑板、投影仪、计算机等必需教学设备条件;图

书室至少有１０种以上全科医学、社区卫生等相关领域学术刊物,２０种以上常用参

考书或工具书,具备一定的计算机信息检索功能.
(６)医疗设备应满足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(试行)———全科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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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则»的各项要求.

２􀆰 基层医疗机构师资条件

(１)具有医学专科及以上学历、主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,并有３年及以

上社区工作经历.
(２)经过全科医师培训,并取得合格证书.
(３)应当有５名以上指导医师接受过省级及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认可的机

构组织的师资培训,并获得师资培训证书.
(４)指导医师应当具有团队合作精神.
(５)指导医师每日平均服务量不低于２０人.
(６)保证教学时间,每年必须参加全科医学师资继续教育,不断提升教学水

平.
(二)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标准

１􀆰辖区政府设置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应具备开展传染病报告和处理、地方病

预防、慢性病报告、高危人群和患者干预与管理、职业病防护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

应急处理和健康教育等工作的能力和条件.

２􀆰设有流行病与传染病预防控制、免疫预防、公共卫生、艾滋病性病防治、职
业病防治、慢性病防治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、理化和微生物检验等专业科室.在

地方病和寄生虫病流行区,还应当设有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相关科室.

３􀆰人才梯队合理,中高级以上职称人员≥３０％,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≥
４０％,承担高等医学院校公共卫生教学和实践任务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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